
臺北市立西湖國民小學教師聘約 

中華民國 86 年 6月 27日訂定 

中華民國 101 年 9月 17日修定 

中華民國 102年 8月 27日修定 

中華民國 103年 8月 29日修定 

中華民國 105年 8月 25日修定 

 

臺北市立西湖國民小學﹙以下簡稱甲方﹚敦聘                      君﹙以下簡稱乙方﹚

為本校專任教師，茲就甲、乙雙方權利與義務事宜，訂定本聘約。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聘約依據「教師法」、「教師法施行細則」及相關法令規定，由學校與本校教

師會訂定之。 

第二條      甲、乙方奉行中華民國憲法，教導學生以發展身心、充實學科知識、培養生活

知能、養成健全國民，同意履行本聘約。 

第三條      本聘約為本校與編制內專任教師之唯一聘約，適用於全校編制內之專任教師。 

甲、乙雙方不得另與其他個人或團體簽訂聘約。 

因前項情形致他方受有損害者，得依法請求賠償。 

第二章    聘  期 

第四條      乙方之聘期： 

初     聘：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起至中華民國   年   月   日止。 

續     聘：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起至中華民國   年   月   日止。 

長期聘 任：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起至中華民國   年   月   日止。 

第五條      甲方之聘任期限規定如下： 

初     聘：初聘為一年。 

續     聘：續聘第一次為一年，以後續聘每年次為二年。 

長期聘 任：續聘三次以上服務成績優良者，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全體委員三分之

二以上審查通過後，得以長期聘任，聘期為六年。 

獲長期聘任者，乙方得依其自由意志選擇接受長期聘任期限內之任一年限，並

加註於聘期中。 

第六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於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通過後，甲方應於二十日內及每年五月

十五日前，書面通知教師決議結果及簽訂聘約日期。 

於學期中初聘者以其實際到職日為起聘日，聘期至當學年度七月三十一日止。 

第七條      聘書送達乙方後，其應於三十日內將應聘書，送交甲方。逾期仍未應聘者，甲

方應依乙方所留之戶籍所在地依法催告，經催告逾十四日仍未應聘者以拒聘

論，甲方概不負責。 

第八條      乙方新聘到校時，甲方應即告知乙方洽填各種表件，填妥後連同所需證件，辦

理陳報核薪手續(續聘者不在此限)，如因證件經審核不合格，應即通知其補件，

若仍無法通過而延誤核薪者，甲方概不負責。若因甲方延誤而造成乙方損失時，

甲方應補足乙方應得之薪資。 



第九條      乙方新聘到校時，若因乙方不符聘任資格或未能於起聘日前到校報到者，本聘

約無效，甲方概不負責。 

第十條      乙方聘約到期或終止，不願接受續聘或甲方不再續聘時，乙方於完成離職手續

後，甲方應給與乙方離職證明。 

第三章    權利與義務 

第十一條    甲、乙雙方之權利與義務依照「教師法」第十六條、第十七條及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 

第十二條    寒、暑假期間乙方應有從事研究、進修、編選教材之權利與義務，其辦法依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甲方依法應給與乙方投保「全民健保」、「公保」及相關法令規定之保險，期保

費分攤比率由政府訂定。若未依法辦理者，乙方得請求賠償其所造成之損失。 

第十四條    乙方應自編或自選教材並經各科教學研究會通過之。乙方對於教材、教法及教

學活動實施方式，應本專業自主原則進行。乙方依專業知能有決定評量方式之

權利。 

第十五條    甲方不得以不參加教師組織或不任教師組織職務為乙方聘任條件。甲方不得因

乙方擔任教師組織職務或參與活動，拒絕聘用或解聘及為其他不利之待遇，其

辦法依「教師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乙方有參加校務會議及教學相關會議之權利及義務，並具有提案、表決、選舉、

被選舉、罷免、複決權。並應遵守校務會議通過之學校章則。 

第十七條    乙方有對甲方提供教學及行政事項興革意見之權利。 

有關教師權益之新生事項及資訊，甲方應予公開並知會乙方。 

第十八條    乙方受甲方指派或依約執行職務，非因乙方之故意或過失，致損害他人權益時，

甲方應負責擔損害賠償之責任。 

第四章    工作條件與工作要求 

第十九條    乙方之敘薪，依照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定。若未依法辦

理者，乙方得請求賠償其所造成之損失。 

第二十條    乙方之退休、撫卹、離職及資遣給付採儲金方式由甲、以雙方共同撥繳，其辦

法依「教師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若未依法辦理者，乙方得請求賠償其所

造成之損失。 

第二十一條  乙方之待遇依「教師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若未依法辦理者，乙方得請求

賠償其所造成之損失。 

第二十二條  乙方之出勤、出差時，依照「臺北市各級學校教職員出勤、出差管理要點」及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二十三條  乙方請假時，依照「臺北市各級學校教職員請假要點」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二十四條  育嬰期間申請留職停薪之女性教師，甲方應依「公立學校、幼稚園女性教師育

嬰期間申請留職停薪處理原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二十五條  乙方之授課科目應依課程標準，以專業專才及公平原則妥適編排。 

授課時數由甲方與本校教師會根據員額編制（含專任、代理代課教師、行政人

員及特殊班之相關專業人員），制定編配原則，經校務會議議決之，修改時亦同。 

乙方兼任教師會及本職以外與教育有關之其他職務時得酌減其授課時數，並給



與一定時間之公假，其標準由甲方與本校教師會協商議定之。 

第二十六條  甲方得聘乙方擔任班級導師、科任教師、實習輔導老師及其他校務會議通過之

工作及兼任行政工作，由校長與本校教師會共同制定延聘規則，本校受聘教師

均應遵守。乙方擔任上述工作時甲方必須依相關規定給與適當之待遇及必要之

支援。 

第二十七條  甲方於寒、暑假期間內，遇有返校日、公開活動、緊急事故或救難，須請乙方

主辦或襄助時應到校處理，若因出國或其他困難無法出任時，必須依照「臺北

市各級學校教職員請假要點」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乙方擔任上述工作時甲方得依相關規定給與適當之待遇及必要之支援。 

第二十八條  乙方兼任行政工作時，應依相關法令之規定上班。 

第二十九條  乙方之進修與研究，依「教師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三十 條  為提昇教育品質，鼓勵學校教師在職期間積極進修、研究，甲方應辦理各項與

教學有關之研討會或研習，並依公平原則妥適安排，提供乙方參加。 

第三十一條  甲方應將教師進修研究機會與資訊公開並依公平原則給與乙方進修機會。 

第三十二條  甲方應提供乙方上課教室、辦公室、休息室、教具、教學設備及其他教學資源，

並依公平原則妥適安排。 

第三十三條  乙方應與學生家長就學生教育各項事宜相互溝通，但應事先約定雙方同意之時

間及地點，如有必要乙方得請由甲方出面與家長協商之。為避免學生生命、身

體、自由及財產上急迫之危險或其他緊急事由，乙方得緊急處理時不在此限。 

第三十四條  乙方應本教育專業原則就學生特質及教材斟酌教學及評量之實施方式，並不斷

檢討改進追求專業成長。學校行政單位應配合教師教學上正當要求。 

前項之實施方式遇有受教學生監護人提出書面質疑時，交由學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邀請相關專業人士研商解決。 

前項情形，應給予乙方到場陳述事實理由之權利。 

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若接獲學生監護人之投訴，亦應先交由前項程序處理，但

教師應接受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基於提昇教學品質，所進行之教學專業視導及評

鑑。 

第三十五條  甲方因課程調整或學校減班，應依教師法第十五條規定辦理，依公平原則妥適

安排。若需資遣乙方時應於一年前預告乙方。如有爭議則甲方與本校教師會協

商其解決辦法，本校教師均應遵守。 

第三十六條  乙方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在

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教師發現其與學生間之關係有違反前項專業倫理之虞時，應主動迴避教學、指

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 

第三十七條  乙方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並不得

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或者其他有違善良風俗之行為

發生。 

第三十七條之一  乙方應加強校園霸凌防制權利、義務之認知，並於進行校內外教學活動、

執行職務及人際互動時，應發揮樂於助人、相互尊重之品德。校園霸凌防制應

由班級同儕間、師生間、親師間、班際間及校際間共同合作處理。 

第三十七條之二  乙方應透過平日教學過程，鼓勵及教導學生如何理性溝通、積極助人及處

理人際關係，以培養其責任感、道德心、樂於助人及自尊尊人之處事態度並應



協助學生學習建立自我形象，真實面對自己，並積極正向思考。 

第三十七條之三  乙方對被霸凌人及曾有霸凌行為或有該傾向之學生，應積極提供協助、主

動輔導，及就學生學習狀況、人際關係與家庭生活，進行深入了解及關懷。 

第三十七條之四  乙方應啟發學生同儕間正義感、榮譽心、相互幫助、關懷、照顧之品德及

同理心，以消弭校園霸凌行為之產生並應主動關懷及調查學生被霸凌情形，評

估行為類別、屬性及嚴重程度，依權責進行輔導，必要時送學校防制校園霸凌

因應小組確認。 

第五章    違約罰則 

第三十八條  乙方接受聘任後，甲方非依「教師法」第十四條有關規定，不得解聘、停聘或

不續聘。 

第三十九條  聘任期限未到，若乙方要終止或解除聘約，應於一個月前商得甲方同意，使得

為之。 

第 四十 條  聘任期限未到，乙方未經甲方同意，中途離職、終止或解除聘約時，視同毀約，

乙方已受領自甲方知本薪、職務加給及請領自甲方按月給付之各種款項，甲方

得依未實際從事教學部分，依法令規定按日追繳之。 

前項情形，乙方應賠償毀約日起至甲方新聘任教師聘約生效前支付之代課費，

但以一個月為限。 

第四十一條  乙方未依請假手續不到校授課，甲方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外，得要求乙方賠償

支付其代課費。 

第四十二條  因甲方之過失致乙方喪失工作權，乙方除依教師法及相關法令規定進行申訴或

訴訟外，乙方得請求賠償其所造成之損失並回復原職。 

第四十三條  乙方執行職務之安全，甲方應予保障，對於乙方之執行職務，應提供安全及衛

生之防護措施。甲方未依相關法令規定，致乙方受到損害者，乙方得請求賠償

其損害。 

第四十四條  甲方不得做違法之工作指派，亦不得以強暴脅迫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乙方為

非法之行為，其情形於乙方亦同。 

第四十五條  乙方依法執行職務涉訟或遭受侵害時，甲方應延聘律師為其辯護及提供法律上

之協助。 

前項情形，其涉訟或遭受傷害，係因乙方之故意或重大過失所致者，甲方得像

乙方求償。 

第六章    聘約訂定與修改 

第四十六條  甲、乙雙方同意本校教師聘約之制定與修改，由甲方與本校教師會協議。協議

雙方有爭議時，應由雙方、臺北市教師會及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協商解決之。 

第四十七條  本聘約於有效期間內修改，甲方應於十日內書面通知乙方，乙方得重新簽訂聘

約，惟對前述修改聘約之承諾應於三十日內為之；其聘任期限與原聘約同。 

第四十八條  聘約存續期間，甲、乙雙方就權利義務關係之新生調整事項，同意由校長與本

校教師會協商後訂定之。 

第四十九條  教師法及其相關法令修正時，甲、乙雙方同意由校長與本校教師會協商後隨同

修正本聘約。並加載於聘約中。 



第七章    教師之申訴與訴訟管轄法院 

第 五十 條  乙方對於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甲方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

其權益者，得向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或訴訟，其辦法依「教師法」及

相關法令辦理。 

第五十一條  甲、乙雙方因聘約所生之訴訟，以本校所在地之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八章    附則 

第五十二條  本聘約內容如有未盡事宜，依「教師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五十三條  本聘約一式兩份，甲、乙雙方各執一份，自應聘之日起生效。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